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調字第588號

聲  請  人

即  原  告  甲○○  

0000000000000000

相  對  人

即  被  告  乙○○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丙○○  

0000000000000000

關  係  人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陳自諒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親子關係存在事件，前經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移轉前來（民國113年度家調字第389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原告甲○○（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

號：Z000000000號）及相對人即被告乙○○（男，民國000年00

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等2人均應偕同至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親子鑑定中心（新竹縣○○市○○路

○段000號，聯絡電話：00-0000000分機1270號）會同接受親子

血緣鑑定（含檢體採樣），並由聲請人即原告甲○○支出相關費

用。

　　理　由

一、按未成年子女為當事人之親子關係事件，就血緣關係存否有

爭執，法院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當事人或關係

人限期接受血型、去氧核醣核酸或其他醫學上之檢驗。但為

聲請之當事人應釋明有事實足以懷疑血緣關係存否者，始得

為之，家事事件法第6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請求法院確

認或否認之對象為身分關係，具有公益性質，非當事人得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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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處分之事項，法院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查明與事實是否相

符，本件聲請人即原告（下稱聲請人）主張略以：其與相對

人母丙○○在民國108年間交往，但未登記結婚，於108年11

月30日育有相對人即被告（下稱相對人）實為聲請人之親生

兒子，惟彼2人雖有真實親子血緣關係，然未經法律上及戶

政上之身分確認證實，且當時與丙○○提及結婚之事，但其

怕失去原有中低收入戶之補助，而拒絕與聲請人登記結婚，

也不讓伊辦理與相對人之生父認領，就此生活一年餘，直至

110年左右，丙○○稱其姊生病要回臺北照顧，即離家未

回，獨留相對人由伊扶養。未久，丙○○曾說要帶相對人回

去一、二日，伊乃同意其帶走相對人，可過了一天丙○○的

電話都打不通，又把伊的電話封鎖，伊方發覺不對勁，開著

車跑到臺北丙○○姊姊家附近找到丙○○，才把相對人帶回

新竹，之後丙○○有來新竹看過一次相對人後，就再也沒有

聯絡。現在相對人也長大該到上學之時，而伊又沒有相對人

的戶籍資料，也不是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辦理入學實有困

難，伊唯有藉由提起確認親子關係之訴訟（本件目前係訴請

確認親子關係存在），以求身分明確俾以戶籍登記等之必要

等語。

二、經查，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其到庭陳述明確，並有

兩造及丙○○之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聲請人又主動聲請為親

子血緣鑑定，已足堪高度懷疑聲請人與相對人間應存有親子

血緣關係，參以DNA檢驗方法鑑定子女血統來源之精確度極

高，為一般科學鑑定及社會觀念所肯認，乃周知之勘驗方

法，自屬對應證事實之重要證據方法，依首揭規定，自有命

聲請人、相對人等2人接受親子血緣鑑定之必要，此亦有本

院113年11月15日筆錄及家事起訴狀在卷可稽，而聲請人及

相對人等2人，恐其等仍有拒卻進行親緣鑑定之疑慮。茲為

免聲請人及相對人等2人拒卻受驗，並督促聲請人務必偕同

相對人共同到場，俾釐清兩造間父子親子血緣關係之疑慮，

自有裁定限期命聲請人及相對人等2人接受醫學檢驗之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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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爰依首揭規定，裁定如主文。

三、又聲請人應事前電話聯繫上開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親

子鑑定中心（即應事先預定鑑定時程，以免屆時額滿無法安

排親子鑑定），俾該鑑定單位事先有所準備，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建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係訴訟中之裁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483條規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　記　官　陳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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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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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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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bkit-scrollbar-thum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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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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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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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調字第588號
聲  請  人
即  原  告  甲○○  


相  對  人
即  被  告  乙○○  




法定代理人  丙○○  


關  係  人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法定代理人  陳自諒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親子關係存在事件，前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移轉前來（民國113年度家調字第389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原告甲○○（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及相對人即被告乙○○（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等2人均應偕同至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親子鑑定中心（新竹縣○○市○○路○段000號，聯絡電話：00-0000000分機1270號）會同接受親子血緣鑑定（含檢體採樣），並由聲請人即原告甲○○支出相關費用。
　　理　由
一、按未成年子女為當事人之親子關係事件，就血緣關係存否有爭執，法院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當事人或關係人限期接受血型、去氧核醣核酸或其他醫學上之檢驗。但為聲請之當事人應釋明有事實足以懷疑血緣關係存否者，始得為之，家事事件法第6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請求法院確認或否認之對象為身分關係，具有公益性質，非當事人得任意處分之事項，法院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查明與事實是否相符，本件聲請人即原告（下稱聲請人）主張略以：其與相對人母丙○○在民國108年間交往，但未登記結婚，於108年11月30日育有相對人即被告（下稱相對人）實為聲請人之親生兒子，惟彼2人雖有真實親子血緣關係，然未經法律上及戶政上之身分確認證實，且當時與丙○○提及結婚之事，但其怕失去原有中低收入戶之補助，而拒絕與聲請人登記結婚，也不讓伊辦理與相對人之生父認領，就此生活一年餘，直至110年左右，丙○○稱其姊生病要回臺北照顧，即離家未回，獨留相對人由伊扶養。未久，丙○○曾說要帶相對人回去一、二日，伊乃同意其帶走相對人，可過了一天丙○○的電話都打不通，又把伊的電話封鎖，伊方發覺不對勁，開著車跑到臺北丙○○姊姊家附近找到丙○○，才把相對人帶回新竹，之後丙○○有來新竹看過一次相對人後，就再也沒有聯絡。現在相對人也長大該到上學之時，而伊又沒有相對人的戶籍資料，也不是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辦理入學實有困難，伊唯有藉由提起確認親子關係之訴訟（本件目前係訴請確認親子關係存在），以求身分明確俾以戶籍登記等之必要等語。
二、經查，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其到庭陳述明確，並有兩造及丙○○之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聲請人又主動聲請為親子血緣鑑定，已足堪高度懷疑聲請人與相對人間應存有親子血緣關係，參以DNA檢驗方法鑑定子女血統來源之精確度極高，為一般科學鑑定及社會觀念所肯認，乃周知之勘驗方法，自屬對應證事實之重要證據方法，依首揭規定，自有命聲請人、相對人等2人接受親子血緣鑑定之必要，此亦有本院113年11月15日筆錄及家事起訴狀在卷可稽，而聲請人及相對人等2人，恐其等仍有拒卻進行親緣鑑定之疑慮。茲為免聲請人及相對人等2人拒卻受驗，並督促聲請人務必偕同相對人共同到場，俾釐清兩造間父子親子血緣關係之疑慮，自有裁定限期命聲請人及相對人等2人接受醫學檢驗之必要。爰依首揭規定，裁定如主文。
三、又聲請人應事前電話聯繫上開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親子鑑定中心（即應事先預定鑑定時程，以免屆時額滿無法安排親子鑑定），俾該鑑定單位事先有所準備，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建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係訴訟中之裁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83條規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　記　官　陳秀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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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即  被  告  乙○○  


法定代理人  丙○○  

關  係  人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法定代理人  陳自諒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親子關係存在事件，前經臺灣新北地方法
院移轉前來（民國113年度家調字第389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原告甲○○（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
：Z000000000號）及相對人即被告乙○○（男，民國000年00月00
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等2人均應偕同至中國
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親子鑑定中心（新竹縣○○市○○路○段000號
，聯絡電話：00-0000000分機1270號）會同接受親子血緣鑑定（
含檢體採樣），並由聲請人即原告甲○○支出相關費用。
　　理　由
一、按未成年子女為當事人之親子關係事件，就血緣關係存否有
    爭執，法院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當事人或關係
    人限期接受血型、去氧核醣核酸或其他醫學上之檢驗。但為
    聲請之當事人應釋明有事實足以懷疑血緣關係存否者，始得
    為之，家事事件法第6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請求法院確
    認或否認之對象為身分關係，具有公益性質，非當事人得任
    意處分之事項，法院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查明與事實是否相
    符，本件聲請人即原告（下稱聲請人）主張略以：其與相對
    人母丙○○在民國108年間交往，但未登記結婚，於108年11月
    30日育有相對人即被告（下稱相對人）實為聲請人之親生兒
    子，惟彼2人雖有真實親子血緣關係，然未經法律上及戶政
    上之身分確認證實，且當時與丙○○提及結婚之事，但其怕失
    去原有中低收入戶之補助，而拒絕與聲請人登記結婚，也不
    讓伊辦理與相對人之生父認領，就此生活一年餘，直至110
    年左右，丙○○稱其姊生病要回臺北照顧，即離家未回，獨留
    相對人由伊扶養。未久，丙○○曾說要帶相對人回去一、二日
    ，伊乃同意其帶走相對人，可過了一天丙○○的電話都打不通
    ，又把伊的電話封鎖，伊方發覺不對勁，開著車跑到臺北丙
    ○○姊姊家附近找到丙○○，才把相對人帶回新竹，之後丙○○有
    來新竹看過一次相對人後，就再也沒有聯絡。現在相對人也
    長大該到上學之時，而伊又沒有相對人的戶籍資料，也不是
    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辦理入學實有困難，伊唯有藉由提起
    確認親子關係之訴訟（本件目前係訴請確認親子關係存在）
    ，以求身分明確俾以戶籍登記等之必要等語。
二、經查，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其到庭陳述明確，並有
    兩造及丙○○之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聲請人又主動聲請為親子
    血緣鑑定，已足堪高度懷疑聲請人與相對人間應存有親子血
    緣關係，參以DNA檢驗方法鑑定子女血統來源之精確度極高
    ，為一般科學鑑定及社會觀念所肯認，乃周知之勘驗方法，
    自屬對應證事實之重要證據方法，依首揭規定，自有命聲請
    人、相對人等2人接受親子血緣鑑定之必要，此亦有本院113
    年11月15日筆錄及家事起訴狀在卷可稽，而聲請人及相對人
    等2人，恐其等仍有拒卻進行親緣鑑定之疑慮。茲為免聲請
    人及相對人等2人拒卻受驗，並督促聲請人務必偕同相對人
    共同到場，俾釐清兩造間父子親子血緣關係之疑慮，自有裁
    定限期命聲請人及相對人等2人接受醫學檢驗之必要。爰依
    首揭規定，裁定如主文。
三、又聲請人應事前電話聯繫上開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親
    子鑑定中心（即應事先預定鑑定時程，以免屆時額滿無法安
    排親子鑑定），俾該鑑定單位事先有所準備，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建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係訴訟中之裁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
483條規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　記　官　陳秀子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家調字第588號
聲  請  人
即  原  告  甲○○  

相  對  人
即  被  告  乙○○  


法定代理人  丙○○  

關  係  人  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 

法定代理人  陳自諒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確認親子關係存在事件，前經臺灣新北地方法院移轉前來（民國113年度家調字第389號），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聲請人即原告甲○○（男，民國00年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及相對人即被告乙○○（男，民國000年00月00日生，身分證統一編號：Z000000000號）等2人均應偕同至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親子鑑定中心（新竹縣○○市○○路○段000號，聯絡電話：00-0000000分機1270號）會同接受親子血緣鑑定（含檢體採樣），並由聲請人即原告甲○○支出相關費用。
　　理　由
一、按未成年子女為當事人之親子關係事件，就血緣關係存否有爭執，法院認有必要時，得依聲請或依職權命當事人或關係人限期接受血型、去氧核醣核酸或其他醫學上之檢驗。但為聲請之當事人應釋明有事實足以懷疑血緣關係存否者，始得為之，家事事件法第68條第1項定有明文。次按請求法院確認或否認之對象為身分關係，具有公益性質，非當事人得任意處分之事項，法院仍應調查其他證據以查明與事實是否相符，本件聲請人即原告（下稱聲請人）主張略以：其與相對人母丙○○在民國108年間交往，但未登記結婚，於108年11月30日育有相對人即被告（下稱相對人）實為聲請人之親生兒子，惟彼2人雖有真實親子血緣關係，然未經法律上及戶政上之身分確認證實，且當時與丙○○提及結婚之事，但其怕失去原有中低收入戶之補助，而拒絕與聲請人登記結婚，也不讓伊辦理與相對人之生父認領，就此生活一年餘，直至110年左右，丙○○稱其姊生病要回臺北照顧，即離家未回，獨留相對人由伊扶養。未久，丙○○曾說要帶相對人回去一、二日，伊乃同意其帶走相對人，可過了一天丙○○的電話都打不通，又把伊的電話封鎖，伊方發覺不對勁，開著車跑到臺北丙○○姊姊家附近找到丙○○，才把相對人帶回新竹，之後丙○○有來新竹看過一次相對人後，就再也沒有聯絡。現在相對人也長大該到上學之時，而伊又沒有相對人的戶籍資料，也不是相對人之法定代理人、辦理入學實有困難，伊唯有藉由提起確認親子關係之訴訟（本件目前係訴請確認親子關係存在），以求身分明確俾以戶籍登記等之必要等語。
二、經查，聲請人主張之前揭事實，業據其到庭陳述明確，並有兩造及丙○○之戶籍資料在卷可稽，聲請人又主動聲請為親子血緣鑑定，已足堪高度懷疑聲請人與相對人間應存有親子血緣關係，參以DNA檢驗方法鑑定子女血統來源之精確度極高，為一般科學鑑定及社會觀念所肯認，乃周知之勘驗方法，自屬對應證事實之重要證據方法，依首揭規定，自有命聲請人、相對人等2人接受親子血緣鑑定之必要，此亦有本院113年11月15日筆錄及家事起訴狀在卷可稽，而聲請人及相對人等2人，恐其等仍有拒卻進行親緣鑑定之疑慮。茲為免聲請人及相對人等2人拒卻受驗，並督促聲請人務必偕同相對人共同到場，俾釐清兩造間父子親子血緣關係之疑慮，自有裁定限期命聲請人及相對人等2人接受醫學檢驗之必要。爰依首揭規定，裁定如主文。
三、又聲請人應事前電話聯繫上開中國醫藥大學新竹附設醫院親子鑑定中心（即應事先預定鑑定時程，以免屆時額滿無法安排親子鑑定），俾該鑑定單位事先有所準備，附此敘明。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家事法庭　法　　　官　林建鼎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本裁定係訴訟中之裁定，依家事事件法第51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483條規定不得抗告。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1　　月　　15　　日
　　　　　　　　　　　　 書　記　官　陳秀子　　


